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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城乡建设委员会
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关于在建筑领域推行银行保函方式缴纳
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的通知

渝建〔2018〕567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城乡建委（建设局）、人力社保局，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清理规范工程建设领域保证

金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6〕49 号）以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

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的相关精神，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，按

照我市关于农民工工资保证金（以下简称工资保证金）的相关规

定，在以现金方式缴纳工资保证金的基础上，推行以银行保函方

式缴纳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通知适用于在我市行政区域内按“单个项目”和“项目

限额”缴纳工资保证金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的建

设单位、施工总承包企业以及开立保函的商业银行。

全市保证金集中账户暂不推行以银行保函方式缴纳工资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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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金。

二、银行保函开立及提交

（一）银行保函须是在我市行政区域内任意一家商业银行开

立的“见索即付”保函（附件 1）。

（二）银行保函的实际受益人为工程项目被拖欠工资的农民

工。商业银行开立的银行保函由工程项目属地工资保证金监管部

门（以下简称工资保证金监管部门）代为受益人。

（三）银行保函的额度应不低于按现行工资保证金缴纳程序

核准后的工资保证金应缴金额。

（四）银行保函的有效期为保函开立之日起至工程计划完工

日期延长半年后终止。银行保函到期工程不能完工的，申请人应

提前 30 日办理银行保函延期，延期至工程预计完工日期延长半

年后终止。

（五）建设单位、施工总承包企业应按上述（一）至（四）

款规定开立银行保函，并按现行工资保证金缴纳程序提交至工资

保证金监管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。

三、银行保函动用及补缴

工程项目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需动用银行保函时，由工资保

证金监管部门出具“银行保函资金动用通知书”（附件 2），开立

保函的商业银行须在接到“银行保函资金动用通知书”后3个工作

日内，划支资金至该工程项目的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或受益人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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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账户，用于支付拖欠的农民工工资。若银行保函额度不足以支

付拖欠农民工工资的，由责任单位自筹资金予以解决。

银行保函被动用后，责任单位须在 7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

补缴工资保证金，补缴金额不低于银行保函被动用额度；未在规

定时间内补缴的，将列入“拖欠不良记录”。

四、银行保函注销

工程项目经竣工验收合格或因故终止施工的，建设单位、施

工总承包企业经向工资保证金监管部门申请同意后，由开立保函

的商业银行注销银行保函。

工资保证金监管部门在收到“关于出具农民工工资保证金银

行保函注销意见的申请”（附件 3）后的 3 个工作日内，应在工

程项目施工现场张贴公告，公告期不少于 7 个工作日。公告期满

未接到与该工程项目有关的农民工工资拖欠投诉的，工资保证金

监管部门应向建设单位、施工总承包企业出具“关于同意注销农

民工工资保证金银行保函的意见”（附件 4）。

开立保函的商业银行在收到工资保证金监管部门出具的“关

于同意注销农民工工资保证金银行保函的意见”及银行保函正本

后，应及时为建设单位、施工总承包企业办理银行保函注销手续。

五、银行保函适用限制

近三年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建设单位、施工总承包企业不

能以银行保函方式缴纳工资保证金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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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被列入“拖欠不良记录”的；

（二）因拖欠问题发生过集访群访等群体性事件或存在尚未

解决拖欠问题并被认定为责任主体的；

（三）工资保证金或银行保函被动用后未及时补缴的；

（四）银行保函到期未按规定及时办理保函延期的；

六、其他要求

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之前颁发的相关文件与本通知不

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。

附件：1.农民工工资保证金银行保函

2.农民工工资保证金银行保函资金动用通知书

3.关于出具农民工工资保证金银行保函注销意见的

申

请

4.关于同意注销农民工工资保证金银行保函的意见

重庆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局

2018 年 10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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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农民工工资保证金银行保函

保函编号：

致受益人（代为）：

我行接受 ，地址： 申请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

银行保函请求，愿为申请人就 工程项目建设期间支付农

民工工资事宜向你方提供如下保证：

一、本保函担保的最高金额为人民币（大写） 。

二、本保函的有效期为保函开立之日起至 年 月

日止。本保函到期自动失效或申请人凭该工程项目属地工资保证

金监管部门出具并加盖公章的“农民工工资保证金银行保函注销

通知书”到我行办理注销手续完毕之日失效，两者以先到期者为

准。

三、在本保函的有效期内，如申请人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问

题，我行在收到该工程项目属地工资保证金监管部门出具并加盖

公章的“农民工工资保证金银行保函资金动用通知书”纸质原件

和保函正本原件后 3 个工作日内，按该工程项目属地工资保证金

监管部门要求的方式支付，累计动用金额以担保的最高金额为限。

四、本保函项下的权利不得转让。受益人未经我行书面同意

转让本保函或其项下任何权利，我行在本保函项下的义务与责任

全部终止。

五、本保函到期后，请将保函正本退回我行注销，但无论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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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正本是否退回，本保函到期后均告自动失效。

保证人（公章）：

负责人或授权人代理人（签字）：

签发日期： 年 月 日



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发布

- 7 -

附件 2

农民工工资保证金银行保函资金动用通知书

银行：

由 建 设 的

工程项目，因该单位原因，现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，涉及农

民工 人，金额 元，符合动用农民工工资保证

金条件。经研究，决定从你行开立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银行保函

（保函编号： ）中动用资金共计 元（大

写： ）到该项目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（账户名

称 ： 账

号： ）或受益人指定账户（账户名称：

账号： ），用于支付拖欠的农民工工资。

请你行在接到“资金动用通知书”后 3 个工作日内，划支资金至上

述指定账户。

特此函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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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资保证金监管部门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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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关于出具农民工工资保证金银行保函
注销意见的申请

：

工程项目由我单位负责建设，该工程项目

位于 区（县） ，合同金额为 万元，

于 年 月 日开工， 年 月 日竣工验收完毕

（终止施工）。我单位于 年 月 日向贵单位提交了该

工 程 项 目 农 民 工 工 资 保 证 金 银 行 保 函 （ 保 函 编

号： ），保函额度为 万元，现拟注销该银

行保函，请贵单位出具同意注销的意见。

我单位郑重承诺：该工程项目已按合同约定支付全部工程款

（或农民工工资），若注销银行保函后，因我单位原因导致该工

程项目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，由我单位负责解决，并承担由

此造成的全部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。

单位法人： 手机： 座机：

项目负责人： 手机： 座机：

经办人： 手机： 座机：



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发布

- 10 -
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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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关于同意注销农民工工资保证金
银行保函的意见

：

由你单位负责建设的 工程项目，

已于 年 月 日竣工验收完毕。经核实，该工程项目农

民工工资保证金银行保函符合注销条件，同意你单位向开立银行

申 请 注 销 农 民 工 工 资 保 证 金 银 行 保 函 （ 保 函 编

号： ）。

工资保证金监管部门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
